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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4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
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

湖南省审计厅

今年 7月，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

《关于 2024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

作报告》，并就审计整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。受省政府

委托，现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。

一、关于审计整改工作部署和成效

省委、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审

计整改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加强研究部署、强化统筹调度，

推动各级各部门扎实整改。截至 2025年 10月底，审计报

告中要求立行立改的 226个问题，已完成整改 224个、占

比 99.11%，分阶段整改的 269个问题完成了阶段性整改

任务，持续整改的 120 个问题制定了整改方案并逐步推

进。通过深化审计成果运用，各级财政已确认收入并上缴

国库 32.4亿元，盘活使用或统筹纳入预算管理 169.98亿

元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制度 279项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、

司法机关和有关主管部门已追责问责 1345人。

（一）高位部署强化整改权威。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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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，要求各级各部门把审计整改

摆在更加突出位置。沈晓明书记在省委审计委员会第八次

会议上强调，要敢于动真碰硬，强化系统治理，注重贯通

协同，真正使发现的问题得到纠正、管理漏洞得到堵塞、

制度缺陷得到修补。毛伟明省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

专题部署审计整改工作，要求压实工作责任，健全长效机

制，一体推进揭示问题“上半篇文章”和审计整改“下半

篇文章”。

（二）对标要求落实整改责任。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

落实省委、省政府的整改要求和省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

见，全面整改审计查出问题。被审计单位认真落实整改主

体责任，把整改工作列入党组（党委）会重要议题，研究

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，针对问题性质分类施策，通过加快

项目建设进度、规范资金管理、完善制度机制、对相关人

员追责问责等方式逐条逐项整改。主管部门积极履行监督

管理责任，按照同类同改要求，在全省范围开展了政策性

农业保险、医保基金、柴油车污染排放、民办高校以及电

子卖场等专项整治 20余次，较好实现“整治一类问题、

规范一个领域”的深度治理效果。

（三）加强督促提升整改质效。省委审计办、省审计

厅切实扛牢督促检查责任，对相关市县和省直部门发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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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4份督办函和整改通知书，结合现场审计开展整改“回

头看”，依托金审三期项目开发审计整改系统，进一步规

范和细化审计整改销号流程与认定标准，将提升整改质效

与为被审计单位减负相统一。同时，加强审计监督与各类

监督贯通协同，省纪委监委、省委巡视办将审计整改情况

作为纪检监察监督与巡视巡察监督的重要内容，会同省人

大常委会办公厅建立了人大预算审查监督与审计监督贯

通协调机制，进一步细化了审计监督与财会监督、自然资

源监管、出资人监管、金融监管等协同配合措施，打好审

计整改“组合拳”，提升整改合力。

二、关于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

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整改跟踪监督工作方案的要

求，省审计厅重点对财政管理、公共资金等 5个方面突出

问题和 8个整改责任部门进行督促检查，并配合省人大财

经委和常委会预工委，对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医保局等

开展了现场跟踪监督，对其他部门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

督促。一是关于省级财政管理有关问题。省财政厅持续深

化零基预算改革，省级清理 300余项重大支出项目，收回

非重点、非刚性支出 167亿元；修订《湖南省非税收入管

理条例》，严格非税收入征缴。二是关于省直部门预算执

行有关问题。有关部门印发成品油税费改革资金专项清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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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方案，追回挪用资金 2054.67万元；加快实施洞庭湖

总磷攻坚整治项目，今年 1月至 10月湖体总磷平均浓度

同比下降 6.9%。三是关于公共资金管理有关问题。主管

部门加强资金监管，上缴财政增值收益 3.28 亿元，督促

市县及时拨付滞留的补助资金 21.66亿元。四是关于国有

企业管理有关问题。省国资委将审计整改结果纳入年度考

核，指导 3户省属国有企业制定或修订项目建设、招标采

购等方面制度 20余项，处理处分 130人。五是关于审计

移送线索中已办结案件有关问题。相关主管部门处理处罚

3家企业及其负责人，并举一反三，出台住建领域“机器

管招投标”管理制度，加强对招投标动态监管。上述突出

问题的具体整改情况，8个省直整改责任部门已向省人大

常委会专题报告。

三、关于审计整改工作存在的问题

从整改情况看，个别立行立改的问题尚未整改到位、

部分要求分阶段或持续整改的问题整改效果不够明显，反

映出当前整改工作还存在一些困难和不足：一是部分被审

计单位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力度不够。有的整改措施不实，

有的强调客观原因，导致整改进度缓慢。二是部分主管部

门履行监督管理责任不够。有的停留在发通知和开会调度

等浅层次，有的仅针对审计指出个案问题督促整改，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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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以点带面，导致一些行业性系统性问题整改不全面不

彻底。三是部分问题整改难度大。有的问题综合性、复杂

性交织，有些问题本身属于中长期改革任务，需要在深化

改革、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加以解决。

四、关于下一步工作安排

省审计厅将认真落实省委、省政府部署要求和省人大

常委会审议意见，坚决扛牢审计整改督促检查责任，推动

将审计整改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。一是聚焦问题抓整改。

对尚未整改到位的问题，督促有关地方、部门和单位对后

续整改作出具体安排，制定详细的整改路线图和时间表，

分阶段、分步骤有序整改到位。二是聚焦责任督整改。对

推诿整改、敷衍整改、虚假整改、拒不整改的，将及时向

省委审计委员会报告，通过约谈通报、提请纪委监委和组

织部门追责问责等方式，倒逼整改任务落实，推动审计整

改真正严起来、实起来、硬起来，形成强大震慑。三是聚

焦长效促整改。以系统思维和改革思维推动审计整改，深

挖问题背后的根源，推动被审计单位既对症下药、精准发

力，又举一反三、标本兼治，做到同类同改、常治长效。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，我们将坚持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

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，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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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各项部署要求和省人大各项决议，锚

定“三高四新”美好蓝图，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，

科学规范开展审计，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中

贡献审计力量！

附件：1．省级财政管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2．省直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3．重点专项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4．重点民生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5．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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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省级财政管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一、关于收入征管方面的问题

省财政厅从立法层面推动规范非税收入征管，省人大

常委会审议修订了《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》，明确任

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下达非税收入任务指标，不得虚增非税

收入。一是对非税收入征收底数不清问题。健全非税收入

征收管理工作机制，省财政厅、省税务局已与省生态环境

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水利厅建立矿产资源交易等费源信

息共享机制，厘清征缴底数。二是对非税收入未及时缴库、

账户未及时清理问题。省财政厅组织开展财政基础管理

“强基固本”行动，收缴滞留在部门单位或长期闲置的资

金。

二、关于支出安排方面的问题

（一）对市县转移支付分配不合理问题。一是对按基

数分配的比重仍然较大问题。省财政厅加大财力性转移支

付“破基数”力度，今年底财力性转移支付基数分配比重

将压降至 30%以下。二是对收支缺口较大的红色等级县

倾斜力度不够问题。省财政厅加大倾斜力度，支持收支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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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大的红色等级县兜牢“三保”底线，今年 6个红色等级

县各类财力补助较去年增加 9300万元。三是对部分转移

支付分配连续多年固化问题。省财政厅正在会同省水利厅

完善重点库区转移支付管理办法，定期更新分配基数。

（二）对省级专项资金管理不严格问题。一是对大量

专项资金指标结余问题。省财政厅及有关主管部门已采取

措施督促市县加快拨付使用滞留的专项资金。二是对分配

管理不规范问题。省财政厅及有关主管部门加大申报环节

审核力度，修订了开放型经济与流通产业发展等 11项专

项资金管理办法。三是对下达不及时问题。省财政厅督促

有关部门提前编制资金使用方案并组织申报，向支出进度

滞后的部门发函督促，今年省级专项资金已在 9月底前全

部下达完毕。

（三）对部门单位预算支出安排不合规问题。一是对

年初支出未细化安排问题。省财政厅印发通知督促部门单

位细化资金安排方案。二是对违规安排未立项项目资金问

题。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政务信息化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

管理的若干措施》，省财政厅将信息化项目统管纳入零基

预算改革“五大攻坚行动”，实行计划统编、项目统管。

三是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预算统筹不够问题。省财政厅优

化分配方式，对省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预算进行统筹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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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。

三、关于其他财政管理方面的问题

（一）对电子卖场管理混乱问题。省财政厅抓好源头

治理，经省委、省政府同意，决定全面退出并关停电子卖

场，已停用“湖南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”名称标识，全面

关停所有品目新交易服务。同时，开展政府采购领域专项

整治，制定小额零星采购管理办法，集中采购目录内品目

原则上在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。

（二）对部分财政困难地区“三保”支出管控不严格

问题。一是对市县“三保”支出提标扩面情况监管不到位

问题。省财政厅严格履行对市县预算审查备案程序，对财

力不够、“三保”支出未足额保障的，督促其压减非必要

支出并相应调整 2026年预算。二是对“三保”标识不规

范问题。省财政厅修改完善一体化系统中“三保”监控功

能，规范调整“三保”标识审批程序。

（三）对农业保险监管存在漏洞问题。省政府高度重

视农业保险监管，由分管省领导组织开展了全省范围专项

整治。一是对投保底数不清问题。省财政厅升级农业保险

综合平台，与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进行数据共享和审核比

对，厘清投保底数。二是对审核流于形式问题。省地方金

融管理局组织市县、承保机构开展自查自纠并进行实地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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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督促保险公司退回财政补贴资金，并对相关人员追责

问责。三是对保险公司弄虚作假套取财政补贴资金问题。

省财政厅引入第三方遥感数据对投保面积进行校核，已追

回骗补资金。四是对串通骗保行为多发问题。省财政厅等

部门调整投保政策，源头治理顶替投保、返点赔付行为。

（四）对决算草案编制不精准问题。一是对多计省本

级支出问题。省财政厅已将多列的 3.28亿元债券发行费

用在决算草案中调减。二是对部分科目列支不细化问题。

建立决算编制质量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，督促省直部门严

格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细化编制预算。三是对部分支出与

实际情况明显不符问题。在决算草案中调增省本级统计信

息支出 0.87亿元、税收事务支出 2.61亿元。



— 11 —

附件 2

省直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一、关于重大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的问题

一是贯彻落实重大政策措施有差距的 9个部门，通过

深化部门协同、开展专项行动和典型问题通报等方式，推

进医疗保障、应急物资管理等重大政策落实。二是重点工

作任务推进缓慢的 14个部门，开展攻坚行动推动洞庭湖

总磷整治等重点工作落地。

二、关于政府投资管理和项目建设不到位的问题

一是对重大项目储备不足问题。省发展改革委正结合

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谋划重大项目储备。二是重点项目未

开工或建设进度滞后的 7个部门，加快推进长赣铁路、京

港澳高速相关扩容段等项目建设。三是项目投资管理不到

位的 9个部门，已建立健全项目决策程序，修订项目管理

办法，优化调整调度机制。

三、关于“十四五”规划落实不到位的问题

一是完成规划进度不达标的 6个部门，建立“十四五”

规划指标任务调度机制，正在科学测算和设置“十五五”

规划指标。二是对基本医保省级统筹尚未实施问题。省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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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局规范统一了全省基本医保待遇政策，已起草《基本医

疗保险省级统筹的实施意见》并 2次征求意见。三是对风

电项目批复远超规划，部分项目无法实施问题。省能源局

全面排查新能源项目，根据排查情况对项目进行了优选和

推动，并做好规划项目储备。

四、关于落实“过紧日子”要求不严格的问题

一是超标准超范围支出、基本支出挤占项目经费的

17 个部门，通过调整预算、修订制度等方式规范支出管

理。二是虚列多列支出或向其他单位转嫁费用的 10个部

门，开展虚列支出自查自纠，加强合同履约监管和支出审

核，收回或抵扣资金 282.14万元。三是未根据实际需求

编报预算的 17个部门，加快支出进度，并按照零基预算

要求从严从紧编制 2026年预算。四是对部分单位项目推

进缓慢，预算执行率较低问题。省财政厅深化零基预算改

革，建立预算执行定期通报制度，将执行结果与预算安排

挂钩。

五、关于政府采购不规范的问题

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政府采购领域“整顿市场秩序、

建设法规体系、促进产业发展”实施方案，破解突出问题，

优化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。一是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

序的 12个部门，修订采购管理制度，完善内控措施，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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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采购操作流程，加强审核审批，规范采购行为。二是通

过拆分项目等方式规避公开招投标的 6个部门，强化采购

统筹管理，加强采购行为监管，将相关招标代理机构纳入

黑名单。三是采购项目超进度付款或多付款项的 7 个部

门，加强合同履约监管，追回或抵扣多付款项 1440.24万

元。

六、关于监管职责落实不到位的问题

一是收入管理不到位的 12个部门，已将截留的非税

收入 5513.02 万元上缴财政。二是内控制度不完善的 13

个部门，修订完善内控制度，加强合同归口管理和资金使

用绩效评估，收回出借资金 2320万元。三是协会学会依

托行政职能收费、事企不分的 6个部门，进一步厘清与协

会学会的职责边界，加强收费监管，督促清退违规收费

28.22万元。四是往来款清理不及时、会计核算不规范的

12个部门，加强财会基础管理，清理往来款项 3215.62万

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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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重点专项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一、关于“两重”和“两新”专项审计查出的问题

一是对部分重点领域推进不力问题。省发展改革委会

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住宅老旧电

梯更新改造等实施意见，开展多轮动态摸底并按需调整分

配资金。二是对资金被骗取或被违规使用问题。省商务厅

修订汽车置换补贴实施细则，对骗补行为进行专项整治，

行政处罚 53家企业。三是对建设项目推进缓慢问题。省

发展改革委加强调度，截至 10 月底，189 个“两重”建

设项目已全部开工。

二、关于政府重点投资项目审计查出的问题

一是对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进度滞后问题。省机场集

团加快推进项目建设，截至 10月底，长沙机场改扩建工

程形象进度 81.4%。二是对招投标管理不规范问题。相关

国企对施工和监理单位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罚，对责任人员

追责问责。三是对项目成本控制不到位问题。相关国企加

强成本控制和工程计量管理，追回多付款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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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重点民生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一、关于公立医院和药品医疗器械审计查出的问题

一是对违规收费问题。省医保局在收费系统中嵌入医

保报销规则，对违规收费行为进行智能化监管，11家医院

已退回多收取的医保基金 1533.4万元。二是对采购政策

落实不到位问题。相关医院根据临床需求报量，并将任务

完成情况纳入绩效考核，2025 年新增带量采购品种 213

个、采购金额 7.53亿元。三是对耗材库存管理不到位问

题。通过引进溯源码系统等方式加强药品耗材进销存和使

用全流程监管，退还贵重药材或以零售价折现退回 110.65

万元，处理处分 12人。四是薪酬管理不规范的 5家医院，

已取消绩效薪酬与检查化验收入挂钩条款，修订完善体现

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方案。

二、关于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审计查出的问题

一是将非耕地、无工程措施耕地、已建成的高标准农

田等作为新建项目申报的 3个县，组织对高标准农田上图

入库矢量数据进行全面清查，已清退虚报面积。二是项目

存在围标串标、先实施后补办招标手续、违法转分包的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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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县，加强项目招标和履约监管，对违规问题开展调查，

已处理处分 18人。三是高标准农田被占用的 3个县，分

类制定整改方案，已修正或补划高标准农田 0.93万亩。

三、关于医保基金审计查出的问题

一是对财政补助资金未及时足额拨付问题。相关市县

已拨付医保补助资金 21.66亿元。二是对挤占挪用医保基

金问题。相关市县制定分年度偿还方案，已归还医保基金

7776.27万元。三是对违规支付医保费用问题。通过加强

医保报销审核，已追回医保基金 859.72万元。四是对基

金保值增值不到位问题。在保障支付的情况下，将医保基

金活期存款转为定期存款、每年可增加利息收入约 1.3亿

元，已追回少计利息 1049.68万元。

四、关于物业维修资金审计查出的问题

一是对管理办法未及时修订出台问题。省住房城乡建

设厅已起草《湖南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，正在

按程序办理发文流程。二是对信息系统未统建共享问题。

启动全省物维资金监管系统建设，梳理系统功能需求，加

强与外部数据联通共享。三是对资金使用极为困难问题。

推行“网上办”“一次办”，长沙市出台了物业维修资金

应急使用新规，压缩资金审批时间。

五、关于住房公积金审计查出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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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对增值收益上缴不及时问题。省住房公积金中心

已将公积金增值收益全额上缴财政。二是对违规提取现象

突出问题。开展专项追缴行动，已追回违规提取资金

789.93万元，冻结限制账户资金 1534.65万元。

六、关于体育彩票资金审计查出的问题

一是对大量体彩公益金趴账问题。相关部门单位加快

体彩公益金使用进度，组织对市州体彩公益金开展绩效评

价。二是对部分体彩补贴资金被套取或损失浪费问题。省

体彩中心制定代销和实体渠道管理办法，对套补行为进行

全面清查，追回骗补资金 99万元。三是对违规经营体彩

项目问题。对公职人员投资经营的彩票代销点进行清查，

已清退 51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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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一、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查出的问题

一是对部分资产未予登记问题。省机关事务局已将

106.03 万平方米土地和 7.69万平方米房屋纳入资产管理

系统。二是超标配置国有资产的 33个部门，已移交超标

电脑等办公设备 254台、报废 211台，处置或划转超编车

辆 30台。三是对资产权属登记不及时问题。加大资产办

证遗留问题处置力度，已对 11.75万平方米不动产确权登

记。四是对资产闲置未盘活问题。制定资产清查和盘活处

置方案，依托国有资产“四合一”改革，分类划转盘活不

动产 30.52万平方米、价值 5.7亿元。

二、关于省属国有企业审计查出的问题

一是对聚焦主业不突出问题。相关企业聚焦主业进行

资源整合。二是对项目决策不当导致巨额损失风险问题。

相关企业就投资损失处理处分 9人，正通过诉讼、受让资

产等方式挽回损失。三是对采购管理不规范问题。相关企

业对责任单位和人员进行追责问责，处理处分 102人次，

将 7家供应商纳入黑名单。四是对项目管理不善问题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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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对参股企业动态监管，处理处分 32人并扣减薪酬。

三、关于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查出的问题

一是对破坏生态环境仍有发生问题。11个市县对侵占

生态红线、河湖岸线问题分类制定整改方案，已通过补充

置换、复绿复植、禁养退养、拆除违建等方式整改 718.54

公顷；9个市县在组织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时严格落实规

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，优化告知承诺制管理办法，已为

296个企业和项目补办环境影响评价手续。二是对部分约

束性指标未完成问题。相关市县制定约束性生态环境指标

落实方案，加大项目资金统筹力度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。

三是对履行监管责任不严格问题。12 个市县开展涉矿涉

砂专项执法行动，已立案调查 72起、追回生态损害赔偿

费等 6345.07万元。14个市县分类制定耕地“非农化”“非

粮化”问题整改方案，已通过补划、复耕等整改 1837.25

公顷。四是对环境突出问题整治任务未落实问题。15 个

市县建立环保突出问题整改长效机制，加大对上级通报环

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。

四、关于信息化建设审计查出的问题

一是对违规自行建设问题。相关部门修订政务信息系

统建设管理办法，对新建项目严格开展前置审查和审批。

二是对采购管理不规范问题。严格执行采购管理制度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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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对采购履约情况全过程监管。三是对部分项目闲置浪费

问题。分类制定闲置系统盘活方案，提升系统使用绩效，

四是对基础底座存在短板问题。加快推进全省政务“一张

网”“一朵云”建设，财政专网正在进行迁移整合，已为

53 个系统提供“上云”服务。五是对“数据烟囱”现象

普遍问题。省大数据总枢纽梳理完善 4413项政务数据共

享目录，采取“总对总”方式归集信用数据，已汇聚证照

数据 4.1亿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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